
苏财资 匚⒛⒛〕⒛ 号

关于进一步规范市级行政事业单位
淘汰公务用车处置收人管理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 :

为加强公务用车所属单位主体责任,规范公务用车全生命

周期管理,根据 《苏州市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办法》(苏委办

发 匚⒛19〕 119号 )等文件要求,现将市级行政事业单位淘汰公

务用车处置收入管理的有关要求进一步明确如下:  ∶

1.原公务用车所属单位将淘汰车辆交苏州市公共资源交易

中心 (以下简称交易中心 )处置时,应 当根据车辆状况确定处

置方式为拍卖或报废,并根据有关规定履行交车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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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交易中心应当及时完成淘汰车辆处置,向 原公务用车所

属单位发出通知,告知车辆处置情况,并要求尽快开具非税收

入缴款单;交易中心收到非税收入缴款单后,应 当及时将处置

收入缴入单位非税收入专户。

3.原公务用车所属单位已纳入非税收入管理的淘汰公务用

车处置收入,按照部门预算有关规定安排。

飞.万

苏州市财政局办公室

— 2—

⒛⒛ 年 7月 30日 印发


